
招 标 工 作 委 员 会 会 议 纪 要

[2019]1 号

时间：2019 年 4 月 30 日 星期二 下午 16:00

地点：行政 4 号楼一楼招标会议室

主持：周乃贵

出席： 吴菱蓉 李国芬 李 琴 柯立明 郭念棣 周 敏

记录： 夏 磊

研究决定事项：

1.研究决定对“校级集中组织”和“部门自行组织”的

采购招标项目，采购合同应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2 个工作日

内在本单位（部门）网站上公告。“校级集中组织”采购项

目的合同应当发送公告链接至招标办进行同步公告。采购合

同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部分可以不公告，但其他内

容应当公告。其中，合同标的名称、规格型号、单价及合同

金额等内容不得作为商业秘密。合同中涉及个人隐私的姓

名、联系方式等内容，除征得权利人同意，不得对外公告。

2.研究决定校内采购招标收取标书资料费标准：预算 50

万元以下的项目不得高于 300 元；预算 50 万元（含）以上

的项目不得高于 500 元。

3.研究决定各相关采购单位（部门）认真学习江苏省政



府采购中心编制的《采购文件禁止内容清单》，严格规范采

购文件的资质及评分条件。（见附件 1）

附件 1《采购文件禁止内容清单》

招标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17 日印发



附件 1《采购文件禁止内容清单》

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采购文件禁止内容清单

序号 禁止内容 相关法律、法规或其他依据
使用规范

（表述）

资格条件

1. 非法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公

有制和非公有制）、组织形式（法

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或者所在

地（包括要求在项目实施地有分支

机构）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一条；《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禁止设置

1.
将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

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

件作为供应商资格要求

《政府采购法》第九条；《政府采

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财政部令第 87号）第十七条；

《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

行办法》（财库[2011]181号）

禁止设置

1.
限定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内的具体名

称或设置经营年限等限制条款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

禁止设置（行

政许可经营

范围的除外）

1. 将国务院已明令取消的或国家行政

机关审批的非强制的资质、资格、

认证、目录等作为资格条件（如计

算机系统集成资质、物业服务企业

资质等）或将非国家行政机关审批

的企业资质作为资格条件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国务

院关于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

及取消行政许可事项等相关规定；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二十条

禁止设置

1.
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家授

权、承诺、证明、背书等作为资格

条件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二十条；《政

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

办法》（财政部令第 87号）第十

七条

禁止设置

1. 设定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

需要不相适应或与合同履行无关的

资格条件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禁止设置

1.

将业绩、奖项作为资格要求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

条；财政部政府采购指导案例 4号

禁止设置(行
政机关有特

殊规定的除

外)
1.

没有参加现场考察或答疑则取消投

标（竞价、磋商、报价）资格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号）

第二十六条

禁止设置



序号 禁止内容 相关法律、法规或其他依据
使用规范

（表述）

1.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

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禁止设置

1.
易产生歧义的非规范用语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号）

第六十五条

禁止设置

1. 要求提供指定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禁止设置

1.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

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禁止设置

采购需求

1. 设定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

需要不相适应或与合同履行无关的

技术、商务条件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1. 采购项目使用预算资金超当年批复

预算资金（服务类采购项目采购合

同期限超过一年）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18年
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工作的通知》

禁止使用(同
级政府采购

监管部门专

项批准的除

外)
1.

未获得财政部门核准采购进口产

品，或经核准后限制国内产品参与

竞争的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

（财库[2007]119号）；《关于政

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办库[2008]248号）

未经批准不

得设置

1.

擅自提高采购标准 《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

禁止提高(经
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有关

机关批准的

除外)
1.

设定最低限价的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号）

第十二条

禁止设置

1. 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指

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限定或

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

者供应商。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禁止设置

1. 要求供应商提供赠品或者与采购无

关的其他商品、服务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
禁止设置

1. 将国务院已明令取消的或国家行政

机关非强制的资质、资格、认证、

目录等作为实质性要求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禁止设置

1. 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生产厂家授权、

承诺、证明、背书等作为实质性要

求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号）

第十七条

禁止设置



序号 禁止内容 相关法律、法规或其他依据
使用规范

（表述）

1. 采购人未根据项目（非单一产品采

购）技术构成、产品价格比重等合

理确定核心产品并在采购文件中载

明。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号）

第三十一条

必须载明

1. 要求在评审结束后通过对样品进行

检测、对供应商进行考察等方式改

变评审结果。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

条
禁止设置

1.
对不允许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

件，在采购文件中未以加斜体下划

线等醒目方式标明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五

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

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号）

第二十条

必须标明

1. 未注明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号）

第十一条

必须注明

1.
易产生歧义的非规范用语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号）

第六十五条

禁止设置

1. 通过合同约定限制当事人参加政府

采购活动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政府采购

信息公告（第五百零九号）
禁止设置

1.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

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禁止设置

评审标准

1.

未设置落实政府采购政策（包括采

购节能产品和环境标志产品、扶持

小微企业、支持残疾人单位和监狱

企业等）的评审因素。

《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

《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

施的意见》、《政府采购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

[2011]181号）；《财政部 司法部

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

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

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

[2017]141号）

必须设置

1. 设置的评审因素与采购项目的具体

特点和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

履行无关（如设置的业绩金额要求

与采购项目的规模不相匹配）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合理设置

1. 货物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

重低于 30%，服务项目的价格分值

占总分值的比重低于 10%；价格分

计算方式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号）

第五十五条

禁止设置



序号 禁止内容 相关法律、法规或其他依据
使用规范

（表述）

1. 政务信息系统采购货物的，价格分

值占总分值比重设置不为 30%；采

购服务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比重

设置不为 10%。

《政府信息系统政府采购管理暂

行办法》第九条
禁止设置

1.
将资格条件作为评审因素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号)第
五十五条

禁止设置

1.
将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

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

件作为评审因素的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

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

法》第三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

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

第 87号）第十七条

禁止设置

1. 将投标人设在项目所在地的分支机

构、办事处等作为评审因素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禁止设置

1. 将未在采购需求中列明的技术参

数、产品功能、商务条件作为评审

因素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号）

第五十五条

禁止设置

1. 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

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

成交条件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禁止设置

1. 以限定或者指定的专利、商标、品

牌或者供应商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

标、成交条件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禁止设置

1. 书面方式能够准确描述采购需求并

且通过评审供应商投标文件能够判

断是否满足采购需求的项目要求投

标人提供样品。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号）

第二十二条

禁止设置

1.
要求提供样品的项目，未明确样品

的评审方法及评审标准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号）

第二十二条

必须明确

1.
易产生歧义的非规范用语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号）

第六十五条

禁止设置

1. 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审标准中的

分值设置未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

相对应；评审因素中使用“优”、“良”、
“中”、“一般”等没有明确判断标准的

表述。

政府采购指导性案例 9

禁止设置

http://www.caigou2003.com/ll/rcjd/2365667.html

